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溧政办发〔2017〕133号 

 

 

各镇人民政府、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、天目湖旅游度假区、溧

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、市各有关单位： 

《溧阳市建设工程标准化安全文明施工管理若干规定》已经

市政府第12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溧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17年12月28日 

   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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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加强本市建设工程标准化安全文明施工管理，维

护城市环境整洁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、《建设

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、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施工扬尘控制

工作的通知》(苏建质安〔2012〕167号)、《市政府关于进一步

明确我市城乡规划、建设与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》（溧政发〔2017〕

5号）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相关文件的规定，结合本市实

际情况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建设工程施工活动的，必

须遵守本规定。 

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标准化安全文明施工，是指在建设工程

中，按照规定采取措施，保障施工现场作业环境、改善市容环境

卫生和维护施工人员身体健康，并有效减少对周边环境影响的施

工活动。 

第四条 溧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是本市建设工程标

准化安全文明施工的行政主管部门。 

市环保、公安、市场监督、城管、交通运输等职能主管部门

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，协同做好建设工程标准化安全文明施工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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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管理工作。 

（一）市住建委负责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标准化安

全文明施工的监督管理工作； 

（二）市环保局负责重污染天气的预警等级，及时启动应急

预案，并对扬尘管控落实情况进行督查； 

（三）市公安局负责对道路开挖、占道施工、在道路上增设

临时出入口和附属设施的交通安全许可和业务指导工作，根据职

能要求做好工程运输车辆的安全管理工作； 

（四）市城管局负责城市道路临时挖掘占道施工、土方运输、

渣土处置、建设工程施工场地外道路保洁的监督管理工作； 

（五）市交通运输局负责交通工程运输车辆的监督管理工作； 

（六）市市场监督局负责施工工地食堂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

工作。 

 

第二章 主体责任 

第五条 工程建设单位、勘察单位、设计单位、施工单位、

监理单位应当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的责任和义务，确保建设工程施

工安全。 

第六条 建设单位是标准化安全文明施工的组织责任单位，

应明确工程项目文明施工负责人，具体负责组织协调标准化安全

文明施工各项措施及工程安全防护和文明施工措施费用的落实。 

第七条 施工单位是标准化安全文明施工的实施责任单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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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施工工地标准化安全文明施工措施的落实负总责;具体负责建

立公司级组织领导机构和考核制度，对工地现场实施定期检查、

考核;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是落实标准化安全文明施工工作的第

一责任人，具体负责做好施工现场标准化安全文明施工的管理工

作；项目部专职安全管理人员是施工工地标准化安全文明施工的

直接管理者和责任人，具体负责做好日常巡视、管理、纠违和设

施维护工作。 

第八条 监理单位是标准化安全文明施工的监理责任单位,

必须严格履行监理职责，加强日常检查，建立程序检查及巡查制

度；督促施工单位做好施工现场标准化安全文明施工管理工作；

对未按标准和要求执行的工程应及时下达监理通知单或暂停令；

对拒不整改或情节严重的，应及时报告建设单位和监管部门。 

第九条 预拌混凝土（砂浆）企业的负责人对生产企业的标

准化安全文明施工措施的落实负总责。 

第十条 在启动大气预警管控时，各责任单位必须启动相应

应急管控措施。 

 

第三章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管理 

第十一条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必须沿工地四周连续设置围

墙围档；开发项目施工工地围墙围挡不得超出本地块出让用地红

线范围；围墙围档不得留有缺口，底边要封闭，不得有泥浆外漏；

围墙围挡必须坚固、稳定、整洁、美观，重要地区和主要路段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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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内的围墙围挡高度不低于 2.5m，一般路段围墙围挡高度不低于

1.8m；围墙围挡应选用砌体或金属板材等硬质材料；各类工地围

墙围挡必须发布相关公益广告，公益广告覆盖面不低于总面积的

50%；不得用不具备封闭围档功能的各类广告牌代替围墙围挡；

围墙围挡必须定期检查、清洗，保持牢固、整洁、美观。 

第十二条 施工现场进出口必须设置大门，可选用双开门或

电动移门；必须设立门卫值班室，人员考勤通道，安装实名制考

勤设备；必须制定门卫制度、来访人员进出登记制度，并配备专

职门卫；外来人员必须按照来访登记准许的时限进出工地，与工

程无关人员严禁进入施工现场。 

第十三条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出入口必须安装视频监控设

施，并接入城市长效管理指挥系统，对进出车辆实行实时监控；

必须设置车辆冲洗池，配备车辆自动冲洗装置；冲洗池四周必须

设置排水沟和两级沉淀池；施工现场必须专门配备保洁员负责对

进出车辆及道路路面的冲洗、清扫和保洁工作；运输车辆出场前

必须密闭到位，冲洗干净，确保车轮、车身不带泥，不得污染城

市道路。 

第十四条 工程运输车辆必须按照《常州市交警支队深化道

路交通秩序综合整治执法指导意见》的相关要求，实行“七统一”

改装：即统一密闭装置、统一安装顶灯、统一单位标识、统一外

观颜色、统一放大车辆号牌、统一安装安全警示标识及统一安装

GPS定位系统；并经车辆管理所检测审核通过，发放《工程运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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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通行线路单》后方可实施作业。 

第十五条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出入口、作业区、生活区，主

干道必须采用砼硬化，道路的强度、厚度、宽度必须满足安全通

行、卫生保洁、消防安全的需要；施工现场必须设置排水网络系

统，禁止将泥浆、污水、废水等直接排入河道或下水道内。 

第十六条 建设工程施工区域内的裸露场地，必须采取覆

盖、固化或绿化等措施，施工现场砼、砂浆和其他易起尘的建筑

材料的搅拌场所必须采取封闭、降尘措施。 

第十七条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必须每天根据现场情况及时

进行清扫洒水；在土方施工、干燥天气、风力四级以上的气象条

件下，必须适当增加洒水次数。 

第十八条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必须专门设置集中堆放建筑

垃圾、工程渣土的场地，并在48小时内完成清运；不能按时完成

清运的建筑垃圾，必须采取围档、遮盖等防尘措施；不能按时完

成清运的土方，必须采取固化、覆盖或绿化等扬尘控制措施。 

第十九条 建设工程的建筑材料、施工料具的堆放必须按照

总平面图规定的位置分区放置；场地必须平整夯实，有排水措施；

对水泥、石灰、砂等易产生扬尘的建筑材料，必须严密遮盖或在

库内、池内存放；施工现场任何易产生扬尘的物料装卸、物料堆

放，必须采取遮盖、封闭、洒水等扬尘控制措施；禁止在施工现

场围挡外堆放建筑材料和废弃物。 

第二十条 建筑物内建筑垃圾的清运必须采用相应容器或



 — 7 — 

者管道运输；操作面及楼层的落地灰、砖渣废料必须做到场清料

净，随做随清；严禁楼层超载乱堆物料；建筑物四周（包括脚手

架下面）必须做到每天工完场清，建筑垃圾集中堆放清运；禁止

凌空抛掷物料和建筑垃圾。 

第二十一条 施工现场脚手架外侧必须设置整齐、清洁的绿

色密目式安全网；脚手架杆件必须涂装规定颜色的警示漆，并不

得有明显锈迹。 

第二十二条 施工单位进行电焊作业或者夜间施工使用灯

光照明的，必须采取有效的遮蔽光照措施，避免光照直射居民住宅。 

第二十三条 建设施工项目应执行相应的环境噪声功能区

标准，禁止夜间进行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建筑施工作业，但抢修、

抢险作业和因生产工艺上要求或者特殊需要必须连续作业的除

外；因特殊需要必须连续作业的（夜间 22 时至次日凌晨 6 时），

施工单位必须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》的有

关规定，办理夜间施工许可手续，并公告附近居民。 

第二十四条 施工现场设置生活区的，必须符合下列规定: 

（一）生活区和作业区分隔设置; 

（二）设置饮用水设施; 

（三）设置盥洗池和淋浴间; 

（四）设置水冲式或者移动式厕所，并由专人负责冲洗和消毒; 

（五）设置密闭式垃圾容器，生活垃圾必须放置于垃圾容器

内并做到日产日清； 

https://wapbaike.baidu.com/item/%E4%B8%AD%E5%8D%8E%E4%BA%BA%E6%B0%91%E5%85%B1%E5%92%8C%E5%9B%BD%E7%8E%AF%E5%A2%83%E5%99%AA%E5%A3%B0%E6%B1%A1%E6%9F%93%E9%98%B2%E6%B2%BB%E6%B3%9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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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在生活区设置食堂的，必须依法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，

并遵守食品安全法等相关法规的有关规定； 

（七）在生活区设置宿舍的，必须安装可开启式窗户，每间

宿舍人均居住面积不得低于 2 平方米； 

（八）在建工程内严禁住人。 

 

第四章 市政基础设施施工现场管理 

第二十五条 施工区域和公共交通区域应采用封闭式围挡

隔离，沿线按相关规范要求设置临时交通标志、标线及安全防护

设施；围挡高度不得低于 1.8m，在路口、道口、出入口等安全视

距三角区范围内应采用通透式围挡隔离（下部封闭高度为 1.0m，

上部为通透式网片）；围档不得用于挡土、承重；围档底边应封

闭，不得有泥浆外漏；围档应有专人保洁维护，做到牢固、稳定

无破损，整洁、美观无污染；施工周期短，或需频繁调整作业面

的，可采用封闭警示护栏隔离。  

第二十六条 施工现场运输易产生扬尘的材料时应按规定

实施密闭运输；现场应按规定配备冲洗设备，专人负责进出车辆

清洁；经监督机构核查确不具备设置冲洗设施条件的，应在工地

出入口采取铺设麻袋、安排保洁人员及时清理等措施，以防污染

城市道路。  

第二十七条 施工通道、周边社会通道应硬化处理，及时保

洁、养护，做到无坑洞、无积水等，不得影响交通及安全，施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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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应落实专人负责施工现场交通组织。 

第二十八条 施工现场开挖路面、拆除构筑物或其它设施、

现场切割等易产生扬尘的施工应有抑尘措施。  

第二十九条 施工现场禁止拌合混凝土、砂浆等材料；现场

必须合理安排水泥、石灰、粉煤灰等易产生扬尘的混合料施工时

序，及时做好铺筑、压实、养护和覆盖。 

石灰土不得在居民集中区拌合，现场不得进行补灰作业；施

工时只允许打开施工作业面，其他位置必须全部覆盖。 

鼓励施工企业采用厂区集中拌合或现场密闭拌合石灰土。 

第三十条 如遇风力四级以上的气象条件下，施工现场应立

即停止灰土层拌合施工、渣土运输、路面清扫等易产生扬尘的作业。   

第三十一条 沥青混凝土、水泥稳定碎石摊铺前基层清理

时，应使用吸尘设备进行清理，避免扬尘，严禁使用吹尘设备。 

第三十二条 施工现场不得用有污染的燃料熔融沥青,不得

焚烧有害、有毒物质，禁止有害有毒废弃物做回填土。 

第三十三条 施工现场工地泥浆、垃圾等禁止排入城市排水

管网和河道，不得堵塞周边排水设施；作业面应工完料清，剩余

材料、祼露土方应及时清运或有效覆盖。  

第三十四条 配合道路施工的雨污水管道、各类强弱电管线

工程在居民集中区道路范围内应采取边开挖、边回填、边外运方

式；如遇管道需混凝土包封的，回填土方堆放不得超过 3 日，且

必须覆盖；非居民集中区道路范围内施工，工程开挖后应尽快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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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土方回填，原则上不超过 7 日，确因施工技术要求而延长土方

回填时限的，应对土方采取相关防尘措施。 

第三十五条 管线施工、沟槽恢复必须实施围档作业，并做

到工完料清；移交开放交通时间时须落实验收手续，保证施工期

间社会车辆通道通行要求；白天需要开放交通的路段，应在开放

前清场、保洁，恢复交通条件。 

第三十六条 道路配套的绿化施工，应采取分段式回填，填

一段、栽植一段，回填土方不得抛洒在道路上，一天内不能种植

到位的裸露土方应浇水防尘或覆盖。 

 

第五章 预拌混凝土（砂浆）企业现场管理 

第三十七条 基本要求 

（一）厂区道路及生产作业区的地面必须进行硬化； 

（二）厂区道路应完好无损、清洁，车辆行驶时应无扬尘； 

（三）厂区内非作业区的空地必须进行硬化或绿化，厂区门

前道路、环境卫生应按门前三包要求进行管理； 

（四）搅拌系统必须封闭降尘，粉料筒仓必须有除尘装置； 

（五）砂石输送带廊道必须封闭； 

（六）企业必须明确扬尘管理责任人，定期进行洒水、清扫，

确保无扬尘无杂物，做到厂内清洁整齐，厂容文明。 

第三十八条 骨料及废渣堆放管理 

（一）料场内粗细骨料堆场、配料仓及废渣堆场应采用全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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闭式或采用半封闭式时必须配有相应的抑尘措施； 

（二）骨料配料仓必须配置除尘设备； 

（三）粉料筒仓必须使用自动降尘设施，吹灰管必须采用硬

式密闭接口，无粉料物质溢出及粘附。 

第三十九条 生产废水和废弃物管理 

（一）厂区内必须设置沉淀池； 

（二）搅拌楼（站）、骨料堆场、混凝土回收设备、车辆清

洗场地四周必须设置排水沟，排水沟应与沉淀池连接； 

（三）必须设置废剩料的砂、石分离设施，并正常使用； 

（四）生产废水必须处理达标后方可排放，鼓励循环回用。 

第四十条 运输车辆管理 

（一）各种运输车辆在驶离生产厂区或施工现场前必须进行

冲洗，确保车容整洁、车体外观无粘结物，车轮未带泥沙，覆盖

严密无抛洒； 

（二）预拌砂浆运输车辆在向料罐输料时必须加挂防罩装

置，避免二次扬尘。 

（三）各种运输车辆在行使途经坡度较大或不平整道路时应

谨慎驾驶，杜绝因剧烈震动引起抛洒。 

 

第六章  处罚措施 

第四十一条 对违反本规定的，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他

职能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；情节严重的或逾期不改正的，由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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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他职能主管部门按照相关的法律、法规、规

章予以实施处罚。 

（一）违反本规定涉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标准化

安全文明施工管理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，由市住建委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、《江

苏省大气颗粒物污染防治管理办法》等相关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

予以实施处罚； 

（二）违反本规定涉交通道路安全管理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

由市公安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等相关的法

律、法规、规章予以实施处罚； 

（三）违反本规定涉及市容环卫管理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，

由市城管局依据《江苏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、《城

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》等相关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予以实施处罚； 

（四）违反本规定涉及交通工程运输车辆管理方面的违法违

规行为，由市交运局依据《江苏省公路条例》、《江苏省大气颗

粒物污染防治管理办法》等相关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予以实施处罚； 

（五）违反本规定涉及施工工地食堂食品安全管理方面的违

法违规行为，由市市场监督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

等相关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予以实施处罚。 

第四十二条 对标准化安全文明施工管理不力的项目、单位

和个人，不得参评文明（标化）工地、优质工程、优秀企业和先

进个人；对通过文明（标化）工地、优质工程考核的项目，后续
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5375579-5611666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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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阶段严重违反标准化安全文明施工标准的，取消该项目文明

（标化）工地、优质工程的资格。 

    第四十三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他职能主管部门在监

督检查和日常管理过程中，对发现的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存在较大

安全生产隐患、文明施工管理、扬尘管控措施不到位等情况，可

根据情节轻重对相关责任单位、责任人员实施红、黄牌警示和市

场准入限制措施。 

 

第七章 附 则 

第四十四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建设工程施工活动的除

遵循本规定外，其它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有规定的从其规定。 

第四十五条 本规定由溧阳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。 

第四十六条 本规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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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  送：市委办，市人大办、政协办。 

  溧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12月28日印发   


